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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，陳 報 E -M a il如 下 ：

茲就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1 0 2 年度台覆字第 5 9 號覆審案件適用之《刑 

事補償法》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牴觸憲法之疑義，依 《憲法訴訟法》規 

定 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：

審査客體

《刑事補償法》第 7 條 （下 稱 「系爭規定」）。

確定終局裁判案號

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1 0 2 年度台覆字第 5 9 號覆審決定書（聲 證 1 

參 照 ）。

主要爭點

一 、 「受刑事補償請求權」是否為我國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（參 、

二 、第 6 頁〜 第 8 頁） ？

二 、 系爭規定是否侵害《中華民國蕙法》（下 稱 《憲法》）第 2 2 條 

保障之一般人格權及隱私權（參 、三 、第 8 頁） ？

三 、 系爭規定是否違反無罪推定原則（參 、四、第 8 頁 〜 第 1 6 頁 ）？

四 、 系爭規定是否違反一罪不二罰原則（參 、五 、第 1 6 頁 〜 第 19 

頁） ？

五 、 系爭規定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（參 、六 、第 1 9 頁〜第 2 2 頁）？

六 、 系爭規定是否違反《憲法》第 7 條平等原則及第 2 3 條之比例 

原 則 （參 、七 、第 2 2 頁 〜 第 2 6 頁） ？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系爭規定應受違憲宣告，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。 

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壹 、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査之目的：

系 爭 規 定 侵 害 《憲法》第 8 條人民之人身自由、第 2 2 條 及 第 24 

條 人 民受刑事補償之權利，並 違 反 無 罪 推 定 原 則 、一罪不二罰原 

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《憲法》第 7 條之平等原則及第 2 3 條之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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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原 則 ，應受違憲之宣告。

貳 、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所涉之憲法上權利：

一 、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

( 一 ） 本案背景為我國著名矚目之死刑冤案之一，劉 秉 郎 、莊林勳及 

蘇建和三人，因被訴懲治盜匪條例案件，於 民 國 （下同）8 0 年 

1 0 月 4 日經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檢察署（8 4 年 7 月改制為 

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，1 0 7 年 5 月改制為台灣士林地方檢 

察署）最高法院以 8 4 年度台上字第4 5 8 號判決有罪確定。嗣 

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8 8 年 度 聲 再 更 （一 ）字 第 1 3 號裁定開啟 

再審並更為審判，於 1 0 1 年 8 月 3 1 日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0 

年 矚 再 更 （三 ）字 第 1 號 判 決 （聲 證 2 參照）無 罪 ，且因全案 

不得再上訴最高法院而告確定。

(二） 上開刑事確定判決認定，本案同案共犯王文孝、王文忠之自白 

對於被告不利之證述，前後不符且互相齟齬，與被告自白不利 

陳述部分互相比對，又多有重要情節不符之瑕疵，且與現場重 

建鑑定所呈現之血液喷濺痕或被害人屍體上所留刀痕不合等 

理 由 ，改判劉秉郎、莊林勳及蘇建和無罪。其 中 ，判決亦贵認 

蘇建和禎查期間遭到毆打、灌 水 、電擊棒電擊生殖器等嚴重刑 

求 之 主 張 (聲 證 2 第 1 1 頁參照 )丄

(三） 劉 秉 郎 、莊林勳及蘇建和三人既經無罪而獲平反，便 依 《刑事 

補償法》第 1 條規定，就三人於受無罪判決確定前所受之羈押， 

向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請求刑事補償。然 而 ，臺灣高等法院  

1 0 1 年度刑補字第 3 6 號刑事補償決定書（聲 證 3 參照）卻以 

三人受刑求之自白仍一定程度造成使職司禎査、審判機關合理  

懷疑其涉有本件罪嫌，且審酌三人學歷不高、收入不高，認為 

依刑事補償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，以 3 0 0 0 元 以 上 5 0 0 0 元以 

下折算一日之標準支付補償金，顯然過高，應依同法第七條第  

一項第一款規定，按 劉 秉 郎 1 3 0 0 元 ，莊 林 勳 1 2 0 0 元 ，蘇建

第 3 頁 ，共 2 7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和 1 3 0 0 元 ，折 算 一 日 ，予 以 補 償 。

(四 ）臺灣高等法院 1 0 1 年度刑補字第 3 6 號刑事補償決定書，針對 

受刑求之自白使偵查機關合理懷疑其罪嫌，因此三人受長期積 

壓係「可歸責」於自己之認定，無非就上開刑事判決斷章取義， 

彰顯系爭規定之違憲情形：

1 、 臺灣高等法院 1 0 1 年度刑補字第 3 6 號刑事補償決定書，引用

上開刑事確定判決之内文如下（聲 證 3 第 4 頁參照）:________

(為 清 楚 斷 句 ，以下標註數字標號）

M 蘇建和於警詢時，雖無積極之證據足以證明有刑求之事實， 

致承辦員警陳瑋廷等人獲不起訴處分；

M 檢察官於當日下午訊問時並未使用刑求之方法；

M 是其非無可能在警局遭刑求後，無 可 再 忍 ，所為之權宜自 

白 ，既有此疑慮，以檢察官之舉證尚不能證明該日被告蘇建和 

在檢察官偵訊中之自白犯罪部分係出於任意性而為，是該部分 

筆錄應不得採為證據等語。

足見渠等三人上開自白，在客觀上足使職司偵查、審 判 機 關 ，

合理懷疑其涉有本件罪嫌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然 而 ，比對上開刑事破定判決的原文可知：

2 、 段落 (a)擷 取 了 法 院 「雖無積極之證據」的 文 字 ，看 到 「雖 」字 

即 可 知 ，補儐決定書僅擷取「雖 然 / 但 是 i 語 法 的 上 半 句 ，下 

丰句則是刑審破定判決說明為什麼沒有精極證據？因為本案  

中婺詢並未錄音，警察不只提不出錄音帶，對於之前同案被告  

王文孝陳稱其一人犯案之筆錄，也並未移送檢方，王文孝在犯  

案現場模擬其作案之錄影帶也未加保存，相關事證都滅失的  

情 況 下 ，檢察官無從證明自白的任意性，此部分的責任也不該  

由 被 告承擔。另 外 ，後 面 的 段 落 也 接 著 說 ，「況 且 I 不正訊問  

還 有 「繼 绩 效 力 1的 問 題 ，即使當下沒有刑求了，前面刑求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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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造成的效力仍會讓被告無從基於自由意志陳述 ( 聲 證 2 第 

9 - 1 0頁參照 ) 。是可知補偾決定書顯然完全斷章取義。

3 、 段落⑻的部分更為離譜，該句的原文如下（聲 證 2 第 1 0 頁參

照 ）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雖本案檢察官於當日下午訊問時並来使用刑求之方法，但檢察

官偵訊被告蘇建和之處所，在汐止分局三組辦公室内，據證人 

即當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檢察署書記官李瑩方到庭 

結 證 略 以 ：8 0 年 8 月 1 6 日有隨同崔紀鎮檢察官至汐止分局 

訊問被告蘇建和，當時有警方人員在場戒護等語，參以前述被 

告蘇建和可能受警方刑求威脅配合，其時點與檢察官在警局偵 

訊之時間密接，於此情勢之下，是否能期待被告不受先前不正

訊 問 之 影 響 ，非無可疑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補償決定書只截取了上開粗艘化底線的部分，甚 至 連 「雖 i 都 

直接忽略，直接改變了整段實際上是在說被告可能受到不正訊  

問繼續效力之影馨而無從自由陳述。

4 、 循刑事確定判決之脈絡言，段落 (c)是描述在此權力不對等情 

境 下 ，造成無從為任意性之自白。此段之後，旋即接上一段「至 

於 」檢察官所攻擊刑求抗辯之言詞，皆 「純屬對於被告蔌建和  

所描述之刑求方式所為推測之詞，仍不足證明被告蘇建和此部 

分自白非出於前階警詢之不正訊問法之影響。综 上 ，被告蔽建  

和及辯護人此部分所辯，為 可 採 信 I (聲 證 2 第 1 1 頁參照） 

由此知，補償決定書對於國家以不正方法取得自白造成酷刑之 

傷 害 ，毫無正確認識與反省，並在此基礎下援引系爭規定，認 

受 害 人 之 依 《刑事補償法》第 6 條之標準支付補偾金顯然過 

高 。

(五 ）上開補償決定經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1 0 2年度台覆字第5 9 號 

覆審決定駁回而告確定，是為本案原因案件。其驳回理由針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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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可歸責之論述，全部引用臺灣高等法院 1 0 1 年度刑補字 

第 3 6 號 刑 事 補 償 決 定 （聲 證 1 第 2 頁參照），併 此 敘 明 。聲 

請人已依法定 程 序 窮 盡 審 級 救 濟 ，爰以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 

1 0 2 年度台覆字第 5 9 號覆審決定適用之系爭規定為標的，聲 

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 、 所涉及之基本權及憲法條文：

《憲法》第 7 、8 、2 2 、2 3 、2 4 條 。

三 、 按 《憲法訴訟法》第 5 9 條 第 1 項 及 第 9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本案 

既 於 《憲法訴訟法》施行前判決確定，則 應 於 1 1 1 年 7 月 4 曰前 

聲請，其是否受理係依照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

第 2 款之要件判斷之。聲 請 人 爰 於 法 定 期 間 内 向 鈞 庭 聲 請 法 規  

範 憲 法 審 查 。

參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法規範違憲之情形：

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如下：

一 、 本 案 與 司 法 院 釋 字 ( 下 稱 「釋 字 」）笫 6 7 0 號解释之審査客體不

同 ，並非就其聲諳補充解釋。上 開 解 釋 係 針 對 舊 《冤獄賠償法》 

( 下 稱 「舊法」）第 2 條 第 3 款 規 定 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受押不 

予賠償」是否違憲進行解釋，與 本 案 聲 請 「系爭規定限制具有可 

歸責事由之受害人僅能適用較劣等之補償標準」是 否 合 憲 ，應屬 

二 事 。

二 、 聲 請 人 「受刑事補償之權利」受我國憲法第 2 4 條 、第 8 條及第 

7 條 ，及具 憲 法 位 階 效 力 之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保 障 ：

(一 ）聲 請 人 「受刑事補償之權利」係 受 《蕙法》第 2 4 條 、第 8 條 

及 第 7 條 保 障 ，迭經憲法 解 釋 在 案 ：

1 、按 ，司法 院 釋 字 第 4 8 7 號 解 釋 ，人民請求刑事補償之權利為 

《憲法》第 2 4 條 所 保 障 ，其自可作為聲請人等聲請刑事補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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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之憲法依據1 。

2 、 次按司法院釋字第 6 7 0 號解釋理由書中指出，受刑事補償之 

權 利 ，亦 為 《憲法》第 8 條保障人民身體之自由之一環，是該 

規定亦可作為聲請人等聲請刑事補償權利之蕙法依據2 。

3 、 釋 字 第 6 2 4 號解釋亦闡明，《憲法》第 7 條保障聲請人平等享 

有刑事補償之權利3 :

4 、 綜 上 所 述 ，人 民 「受刑事補償權利」向為我國憲法及釋憲實務 

所 保 障 ，當屬無疑。

(二 ）具憲法位階效力之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（下 稱 （公政 

公約》）第 1 4 條 第 6 項 規 定 ，亦為聲請人於憲法上享有「受 

刑事補償權利」保 障 之 依 據 ：

1 、蕙法法院應積極將《公政公約》定位為憲法法源（司法院釋字 

第 5 8 2 、7 1 0 、7 5 6 、7 7 5 、803 號解釋參照）

(1)我 國 於 9 8 年 3 月 3 1 曰簽 署 《公政公約》，並 於 9 8 年 1 2 月 

1 0 日頒布施行，該公約施行法第 2 條明白揭示公約在正式 

施行後對於締約國具有國内法律位階，固毋庸疑。

J 釋 字 第 4 8 7 號解釋解釋文：「冤獄賠償法為國家賠償贵任之特別立法，憲法第二十四條視定:

『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，除依法律受懲戒外，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。被害人 

民就其所受損害，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』，立法機關據此有制定有M a 家賠償法律之義 

查 ，而此等法律對人民請求各類國家賠償要件之規定，並應符合憲法上之比例原則。刑事被告 

之属押，伤為破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，於被告受灰罪判決碟定前，拘克其身趙自由於一定處所 

之強制處分，乃對人民身逋自由所為之J L重限制，故因羈押而生之見狱賠償，尤须尊重憲法保 

陳 人 身 自 由 之 粉 神 I

2 释字第6 7 0號解釋理由書：「人民受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財產權，因公益需要而受特別犧牲者， 

應由國家依法律予以補償，已迭經本院解釋在案（本院釋字第四〇〇號、第四二五號、第五一 

六號、第六五二號解釋參照）。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身體之自由，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 

自由權利之前提，為重要基本人權，尤其應受特別保護，亦迭經本院解释在案（本院釋字第三 

八四號、第五八八號解釋參照）。是特定人民身體之自由，因公共利益受公權力之合法限制，諸 

如羈押、收容或留置等，而有特別情形致超越人民一般情沉下所應容忍之盘度，構成其個人之 

特別辗牲者，自應有侬法向國家請求合理補償之禮利，以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身艚自由及平等椹 

之意旨 。 I

3 釋 字 第 6 2 4 號解釋解釋文：「憲法第七條規定，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立法機關制定冤獄賠 

償 法 ，對於人民犯罪案件，經國家實施刑事程序，符合該法第一條所定要件者，賦予身體自由、 

生命或財產權受損害之人民，向國家請求賠償之權利。凡自由、雜利遣受同箄損害者，應受平 

等之保障，始符憲法第七條規定之意旨。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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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學者張文貞教授指出，綜合目前國際法社群對於強行國際法 

内涵的共識、以及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觀點，兩公約已具有強 

行國際法之地位4 。考諸我國歷經七次修憲皆未增修人權清 

單 ，且我國憲法解釋仍處於發展階段，故應認具特殊地位的 

《公政公約》為憲法的法源，以貫徹對於最重要而根本的基 

本人權保障。於釋憲實務上，司法院釋字第 5 8 2、7 1 0、7 5 6 、 

7 7 5 、8 0 3 號 解 釋 皆 直 接 引 用 《公政公約》或一般性意見作 

為 依 據 。

2 、 《公政公約》第 1 4 條 第 6 項 規 定 ：「經終局判決判定犯罪，如 

後因提出新證據或因發見新證據，確實證明原判錯誤而經撤銷 

原判或免刑者，除經證明有關證據之未能及時披露，應由其本 

人全部或局部負責者外，因此判決而 J!艮刑之人應依法受損害賠

償 ° |同 樣 意 旨 ，亦 經 第 3 2 號一般性意見重申4 5 。是 《公政公 

約》第 1 4 條 第 6 項 之 規 定 ，亦可作為聲請人等聲請刑事補償 

權利之憲法依據。

三 、系爭規定對已獲無罪判決之受害人，造成相當於有罪判決之二次  

傷 害 ，違反重覆評價、雙重危險禁止及無罪推定等（憲法》原 則 ， 

且 已 牴 觸 （憲法》第 2 2 條保障一般人格權、隱 私 權 之 意 旨 ：

再 者 ，依 《刑事補償法》第 2 7 條 規 定 ，刑事補償決定之主文及 

要 旨 ，應 於 確 定 後 1 0 日内登載公報及受害人所在地之報紙。違  

此 ，補償決定機關所作成不利於請求補偾之受害人之決定，依法  

尚應公告周知，足使一般社會大眾對請求補償之無罪受害人產生  

「罪 有 應 得 ！之 負 面 評 禮 ，致受害人之再社會化更加困難，無法 

自由開展人格，嚴 重 侵 害 其 受 《憲法》第 2 2 條所保障之一般人

4 張 文 貞 ，〈國際人權公約舆憲法解釋：匯流的模式、功能及台灣實踐〉，發 表 於 ：司法院大法官 

1 0 4年度學術研討會一人權公約與我國憲法解釋，2 0 1 5年 ，頁 2 0 。

5 法務部編印，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》，修 訂 2 版 ’ 

2018 年 ，頁 1 0 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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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權隱私權（司法院釋字第2 9 3、5 0 9、6 0 3 及 6 8 9 號解釋參照）。

四 、系 爭 規 定 之 「可歸責事由」，係以無罪受害人是否招致犯罪嫌疑  

為 核 心 ，而重新推翻無罪之事實，以作為酌減補償金之理由，並 

容許補償決定機關於判決確定後，再次審酌無罪受害人之殘餘犯  

嫌 ，並據以作為相當於有罪判決、不利於受害人之決定基礎，顯 

與刑事判決無罪之結論相矛盾，嚴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，應予違  

憲 宣 告 ：

(一） 按司法院釋字第6 5 3 、6 6 5 號 解 釋 ，無罪推定原則為蕙法層次 

之 原 則 ，其不僅禁止對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被告執行刑罰，亦 

禁止僅憑犯罪嫌疑就施予被告類似刑罰之措施。

(二 ） 系爭規定之要件（受害人具有可歸責事由）或 效 果 （適用較劣 

等之捕償標準），均相當於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嫌疑，而屬有 

罪判決之類似評價：

1 、 關 於 「可歸責事由」之 判 斷 ，《刑事補償法》第 7 條 第 2 項規 

定 ：「前項受害人可歸責之事由，應經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  

査之證據證明之。！此乃參考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 5 5條 第 2 項 

而來之立法，亦即嚴格證明之要求。

2 、 由 此 可 知 ，立法者認為刑事補償程序之「可 歸 貴 事 由 ！，相當 

於刑事訴訟程序之「犯 罪 事 實 ,，認定時應遵守嚴格證明法則。 

就 此 可 知 ，補償決定機關對於「可 歸 責 事 由 ,的 判 斷 ，相當於  

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嫌疑，而屬有罪判決之類似評檟。

3 、 再觀諸刑事補償之方法，原則上係以受害人人身自由被剝奪的 

曰數，按一定金額折算。一旦適用系爭規定，將 使 「具可歸責 

事由之受害人獲補償之每日折算金額上限」，尚 低 於 「無可歸 

責事由者每日折算金額下限！。換 言 之 ，連最起瑪的補償都嫌  

過 高 。意 即 ，具有可歸責事由之無罪受害人，「理 應 i 被剝奪  

之人身自由，故至少有一部分不應獲得金錢補償。就此不利結  

果 ，資與宣告受害人應受有罪判決無異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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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）實務上就系爭規定之解釋，同時包括「涉嫌實現犯罪構成要件」 

或 係 「妨 礙 、誤導傾査審判」等 行 為 ，且 尚 包 含 「自白」在 内 ， 

實質上將已宣告違憲之舊法第 2 條 第 3 款廣泛拒絕補償之事  

由 ，作為系爭規定之可歸責事由：

1 、 系爭規定對於何種情形構成可歸責事由，並無列舉或例示規定， 

而 僅 謂 「依社會一般通念」。實 務 上 ，依此認補償金額顯然過 

高 的 情 況 有 ：

(1) 請求人於警詢、檢察官偵查訊問時，均自承提領起訴書所載  

之 款 項 ；

(2) 請求人在警詢、侦查及第一審審理時均 自白有吸食甲基安非  

他命犯行* 7 ；

(3) 請求人持有毒品之數量似非僅供自己施用一途，客觀上聲請 

人恐有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虞，且聲請人經 合 法 傳 喚 、 

拘提均未到庭應訊8 ；

(4) 對請求人有參與運輸第三級毒品等情，客觀上實足令人認其 

涉 有 重 嫌 ，就其為本案檢舉人一節，来及時向檢察官表明俾  

供調查9 ；

(5) 請求人自己曾與證人即施用毒品者有所接觸，並據證人陳述 

有向請求人購買毒品，及其電話聯繫被合法監聽且監聽内容 

論及毒品價格10 ;

(6) 聲請人已坦承有經手、傳真列為軍事機密之資料等均足使人 

推認聲請人涉有重嫌，又未及時提出有利之證壚牌供調査 u 。

2 、 由上述決定書可知，實務上對系爭規定之解釋，同 時 包 括 「涉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 1 1年度刑補字第2 號刑事補償決定書，認以補償每日2 0 0 0元為適當。

7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 0 0年度刑補重字第3 號刑事決定書，認以補償每曰2 0 0 0 元為適當。

$ 臺灣高等法院1 0 1年度刑補字第2 號 決 定 書 ，認以補償每曰1 0 0 0元為適當。

3 臺灣高等法院1 0 1年度刑補字第1 2 號 決定書，認以補償每曰1 2 0 0元為適當。

1 0 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 0 1年度刑補字第2 號刑事補償決定書，認以補償每曰2 0 0 0元為適當。 

^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0 0年度刑補更(一)字第2 號刑事補償決定書，認以補償每曰2 0 0 0元為適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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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實現犯罪構成要件,（下 稱 「實 體 事 由 0 或 「妨 礙 、誤導侦 

査 審 判 i (下 稱 「程 序 事 由 ！）之 行 為 ，並 包 括 「請求人彳貞査程 

序 中 自 白 | 或 是 「未提有利證據之行為」。

( 四 ）系爭規定之「可歸責事由」使補償決定機關得以受害人曾有自 

白犯罪為由，認定受害人就其所受之羈押，具可歸責事由而予  

以 酌 減 ：

1 、 自白究屬系爭規定之實體事由或程序事由，亦非明確。蓋從妨 

礙 、誤導偵查審判之角度觀之，似可認不實自白屬誤導偵查、 

審判之程序事由。然 而 ，實務上多認為受害人因自白犯罪而致 

受羈押處分，故有可歸責事由，而羈押要件莫過於犯罪嫌疑重 

大以及有逃亡、滅證之虞二者，可見實務上係以自白認定受害  

人 涉 有 犯 嫌 ，故自白應属實艎事由。

2 、 所謂實體事由，係指輿犯罪事實認定有關之事由，亦即以受害 

人具實親犯嫌為由予以酌減補償金，包括受害人涉嫌犯罪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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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|

成要件之行為，或是自白犯罪而使人信其涉有犯嫌等。而程序

事由係受害人有逃亡、滅證之行為，基於保全刑事訴訟程序得 

以順利進行之公共利益，而不得不以侵害人身自由之方式作為 

保全手段。前者因涉及有罪與否之認定，如以之為補償金酌減  

事 由 ，則有認定殘餘犯嫌而違反無罪推定之危險;後者因與無

罪推定原則無關，在考量補償之衡平性時可能具有酌減之正當 

性 。因 此 ，為避免以殘餘犯嫌作為酌減事由而違反無罪推定原 

貝 ，於立法上應以列舉方式規定受害人有逃亡、滅證之行為作 

為酌減事由較為明確。

3 、再觀諸司法院釋字第 6 7 0 號解釋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

第 1 4 頁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......拒絕補償之事由不能違背無罪推定原則。本席以為，若將

冤賠法第二條第三項所謂因故意過失致受羈押之行為，歸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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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 意 、重大過失而預備、著 手 逃 亡 、湮 滅 、偽 造 、變造證據或  

勾串共犯或證人（以下簡稱逃亡滅證行為），因上開行為使保  

全刑事訴訟程序之需求變得如此迫切，致國家不得已須採取最  

嚴属之保全手段時，因此拒絕冤獄賠償則不違反無罪推定。

4 、 同號解釋陳敏大法官、林錫堯大法官之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第4

頁 亦 指 出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「犯罪嫌疑重大」，亦即行為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嫌疑重大。

惟被羈押之被告，既然經判決無罪確定，即已滌除原有之犯罪  

嫌 疑 。故犯罪嫌疑重大亦非可歸責受羈押人之事由。至於產生 

「妨礙或誤導偵查審判之虞」之 事 由 ，諸如逃亡、湮 滅 、偽 造 、 

變 造 證 據 或 勾 串 共 犯 或 證 人 等 ，係被告所得自主及負責之行 

為 ，而為可歸責受羈押人之事由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5 、 至 於 《刑事補償法》第 4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雖有以不實自白作

為拒絕補償之事由，然觀其立法理由謂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
受害人意圖招致犯罪嫌疑，而為誤導偵查或審判之行為者，例 

如為頂替真正犯罪行為人，或基於其他動機，自己招致特定犯 

嫌而 虛 偽 自 白 、湮 滅 、偽 造 、變 造 、隱匿證據或勾串共犯、證 

人 等 ，既有意自招人身自由受拘束之結果，並對此結果有所預

期 ，此時如仍准予補償，容與國民法律感情不符。____________

由 此 可 知 ，此乃因受害人故 意 、自願受人身自由之拘束，故而 

不予補償。形式上雖同扇自白，但與前述以自白認定殘餘犯嫌  

之情形顯有不同，亦與無罪推定原則之違反無涉，併 予 敘 明 。

6 、 就 此 可 知 ，如要做出不利受害人之補償決定，應 限 於 逃 亡 、滅 

證等不得不採取保全刑事訴訟程序之情形，而不包含犯罪嫌  

疑等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之實體事由。問題在於，系爭規定並未 

排除實體事由之適用，實務之適用上更是包含各種不當情形， 

大致上已類似於舊法第 2 條 第 3 款已受違憲宣告的拒絕補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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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由 。以本案原因案件為例，法院以短短三段斷章取義自無罪  

確定判決之段落，即認定了「足見渠等三人上開自白，在客貌  

上足使職司禎査、審 判 機 關 ，合理懷疑其涉有本件罪嫌 i ，尤 

其凸顯制度上留有此可歸贵事由，即直接造成法院有不當使

用的空間。而不當使用之結果，即是受害人之自白雖經刑事判  

決確定係受刑求所致而無任何故意過失可言，卻仍受原補償  

決定機關認定具可歸責性，無異於質問受害人為何屈打成招，

而 「害 I 法 院 遭 誤 導 ，實 屬 荒 謬 ！

7 、又刑事程序法上’被告之自白並不被認為特別可信，而須考慮 

具體案情。如認偵查程序中有自白行為即須降低補償金額，顯 

間接侵害無罪推定原則對被告之保護。既然應推定被告為無罪， 

檢方應積極查證其自白之真實性，而非認被告既已自白，便屬 

犯嫌重大。因 此 ，刑事補償聲諳審理程序中，一律評種被告自 

白則降低補償金额，等於是減輕檢方在聲請羈押時之舉證責  

任 ，其只要取得被告自白，將來就算被告被判無罪，刑事捕償  

金额也會減少。故系爭規定以社會一般通念將偵查裎庠中自白 

之 行 為 ，涵攝為降低補償金額之事由，已侵害偵查程序中無罪 

推定原則對被告之保護，甚至可能淪為另檢方強取被告自白之 

誘 因 。

(五 ）綜上所述，補償決定機關在刑事補償程序中再度檢視被告犯罪  

嫌疑的 證 據 ，將動搖無罪判決之正確性，違反無罪推定原則：

1 、按司法院釋字第6 7 0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第1 1 頁

謂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對於無罪推定原則僅作字面给釋者，易於認為無罪推定僅在刑 

事訴訟程序有其適用，至於冤獄賠償（刑事補償）程序既然是 

損害賠償（或損失補償）事件之一種，不涉決定被告犯罪與否， 

自然與無罪推定原則無關。但此說實不足採。冤賠程 序 中 ，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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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賠償與否的要件涉及聲諸人之行為有無導致犯罪嫌疑的認

定 ，必然骚使宽賠審理的法庭活動，須重新挖掘檢視被告自犯  

行遭到指控的前後時空、歷經刑事禎査程序，乃至於刑事審判  

期間一切所做所為、所 言 所 行 ，從 國 家 眼 中 看 去 ，把 他 （她 ） 

當作罪犯一般地懷疑、追 訴 ，有 無 基 礎 ？從而給予罪犯一般的

待 遇 （羈 押 ）是否正當？在刑事追訴程序中，追查的是被告犯 

罪嫌疑的真假虛實;至於冤獄賠偾程序（按 ：即現行刑事補偾  

程 序 ，下 同 ），雖然已不再追究被告的刑責，但此時法官係從  

被告已獲判無罪的刑事卷證中，繼蹟默默貴問被告：是否做過  

那些使他陷入法網的事情，又是為了什麼理由要啟人疑竇？如 

此 一 來 ，縱然刑事訴訟與刑事補償程序的目標不同，但二者所  

探求的主要事實問題爭點卻相類似，無非均係圍繞著被告的犯  

罪嫌疑打轉，只是冤賠程序對無罪被告更為不利一殘存的犯罪  

嫌 疑 ，甚至連殘存嫌疑都稱不上的瓜田李下行為，便足以使之

喪 失 請 求 權 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由上可知，刑事補償程序之要件，只要涉及無罪受害人之行為 

有無自招犯罪嫌疑，必將導致補償決定機關重新審酌業經法院 

判決確定無罪之事實，並再以該事實對受害人為不利之認定。 

以本案原因案件為例，就蘇建和遭受刑求之事實，自原補償決 

定機關引用來涵攝可錄貴事由之段落（即本聲請書第 4 至 第 5 

頁提及之段落）可 知 ，原補償決定機關對刑求事實及其嫌讀效  

力抱持懷疑的態度，此與無罪判決法院已明榷採認蘇建和刑求  

抗 辩 之 ，顢 然 矛 盾 。

2 、上開 意 見 書 第 1 2 頁 接 續 指 出 ，刑事補償程序若就業經無罪判 

決之事實再為審酌，無異於在偵審程序中強迫被告配合偵辨，

從而違反無罪推定原則：

...設若在通常耗時良久的審理與一再延押之後，被告終獲無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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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判 決 ，此時倘再以被告因自己的行為啟人疑竇，拒絕對所受羈 

押予以賠償，整體的刑事制度究竟對其傳達了什麼訊息？這無 

異在暗示被告：「值營保持緘默、否 認 犯 罪 、不協助偵査吧一  

但不願配合供述調査而使人懷疑你（妳 ）的所作所為涉及犯罪， 

你所受羈押及廷押的傷害，都將只是自作自受，如此一來你是  

否考慮與當局合作呢？ I倘使我們容許刑事補償程序對身在刑 

事追訴中的被告傳達出上述訊息，讓無罪的冤賠聲請人感嘆： 

遭有罪判決者羈押尚可折抵刑期、獲無罪判決者卻因殘存的犯 

罪嫌疑而索賠徒勞無功，我們恐怕不再能說無罪推定原則在制 

度層面受到嚴肅的看待與貫徹，更直接打擊無罪判決的事實認 

定 。

3 、上 開 意 見 書 第 1 2 - 1 3頁 再 指 出 ，歐洲人權法院明確指出刑事  

賠償程序亦受無罪推定原則拘東，並認為法院在刑事補償程  

序中再度檢視被告犯罪嫌疑的證據，已違反無罪推定原則：

....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刑事賠償程序亦受歐洲人權公約

(下稱公約）第六條第二款之無罪推定原則拘束，當決定是否 

予以賠償之法院與為無罪判決之法院往往同一，在同一份卷證 

上認定事實，卻將無罪判決的判斷置於一旁，再度探求被告種 

種可能有嫌疑的事實基礎，即已違反無罪推定原則。

該院嗣復於 2 0 0 3年 0. v.Norway —案重申此旨。....就

此歐洲人權法院首先指出，刑事補償與刑事訴訟程序之關聯如  

此 緊 密 ，其亦應遵守無罪推定原則，蓋刑事補償以聲請人受無 

罪判決為要件，由下無罪判決之法院審理，尤其重要的是，所 

涉爭議是國家在刑事追訴過程中所造成的損害及賠償責任問 

題 ，而賠償與否的基礎與無罪判決所涉的範圍緊密關聯，在本 

案中請求人所須舉證之議題大致與刑事訴訟程序刑事追訴之 

爭議雷同，法院考慮類似的事實與法律問題。而在無罪推定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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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 之 下 ，當被告受無罪開释後，被告的清白即已不容懷疑，是  

以挪威法院在刑事補償程序中再度檢視被告犯罪嫌疑的證墟， 

已使無罪判決的正破性遭到動搖，違 反 無 罪 推 定 。___________

4 、上開意見書第 13 - 1 4頁 論 結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......不同法例在局部個案的決定上容或結果有所出入，但上述

人權法院判決的微言大義毋寧是：刑事補償與刑事訴訟不是不  

相干 的 兩 件 事 ，二者關係緊密到不能將之截然割分，因此立法 

者對刑事補償制度的形成自由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拘東，無罪

判決的事實認定必須受到絕對尊重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就此可知，系爭規定使補償決定機關在刑事補償程序中再度檢 

視被告犯罪嫌疑的證據，致受害人未能就其人身自由之侵害獲 

得 適 當 之 補 償 ，造成其實質上仍受拘束人身自由之「刑 罰 」效 

果 ，無異於認定受害人仍有殘餘犯嫌而應自行承擔部分之人身 

自 由 侵 害 ，顯違反無罪推定原則。

五 、系爭規定容許補償決定機關於判決確定後，再次審酌已受無罪判  

決受害人之犯罪嫌疑，並據為相當於有罪判決、不利於受害人之  

決 定 基 礎 ，抵 觸 「一事不二罰」之 憲 法 原 則 ，應 宣 告 違 憲 ：

(一 ） 「一事不二罰原則」之 憲 法 地 位 ：

1 、 我國憲法固然沒有「一行為不 二 蜀 原則」的 明 文 ，惟釋憲實務 

已承認一行為不二罰，禁止國家對於人民之同一行為，以相同 

或類似之措施重複予以處罰（司法院釋字第5 0 3 、6 0 4 、8 0 8 、 

8 1 2 號解釋參照）。再 者 ，已内國法化之《公政公約》第 1 4 條 

第 7 項 亦 規 定 ：「任何人已依一國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後定 

罪或宣告無罪者，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懲罰。」可見一 

行為不二罰原則，已成為國際上所追求的基本人權價值。是「一 

行為不二罰原則」具 有 憲 法 位 階 ，應 無 疑 義 。

2 、 嗣有依程序法及實體法區分，將 其 分 為 「一事不二罰」及 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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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不二罰」：前者係適用於刑事程序法上之概念，即禁止就 

同一違法行為，為重複之刑事訴追與處罰；後者則禁止對同一 

行為同時作多次之處罰。故我國的「一行為不二罰原則」可說 

是一種較廣義的概念，包含針對刑事制裁，適用於刑事訴訟程 

序 的 「一事不二罰原則」（或 稱 「一事不再理原則」），以及針 

對 秩 序 罰 ，適用於行政制裁程序的狹義「一行為不二罰原則」 

(釋 字 第 6 0 4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第1 3 - 1 4頁參

昭）〇
i  /

3 、次按釋字第 6 3 6 號解釋許宗力、林子 儀 、許玉秀大法官之部分 

協同意見書第2 頁 ，再次指明「一事不再理」（禁止雙重危險）

乃具憲法位階之基本原則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一事不再理原則，是程序法的概念，與歐陸法傳統上的 nebis 

in id em 原則以及英美法的 Double Jeopardy原則（禁止雙重 

危險原則）相 當 ，指就人民同一違法行為，禁止國家為重複之 

刑事追訴與審判，其主旨在維護法安定性，保障任何經判決有  

罪或無罪開釋破定者，無庸就同一行為再受一次刑事訴究，而 

遭受更不利之後果。其次一個目的則在於保護經實體判決確定  

之 被 告 ，免於再接受一次訴訟程序的4R援 、折 磨 、消耗與負擔。 

法制上之所以發展出一事不再理原則，乃是因為刑事訴訟程序 

迫使人民暴露於一個公開審查程序，以決定是否對其個人作非 

價 之 非 難 ，進而施以處罰，是為確保這種使人難堪，使人之生  

命與身髏可能遭受剝奪之風險的程序，僅能侷限於必要之範  

圍 ，並儘可能縝密、澉底地實施，自有必要將針對同一行為所 

實施之刑事追訴程序加以限制，至多僅允許其作一次之嘗試 

( auf einen Versuch ) ° 一事不再理原則固未見諸我國憲法明  

文 ，但早已蔚為普世原則，並為聯合國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 

公約』第十四條笫七項所明白保障，自無為崇尚自由民主法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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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我國憲法排斥之理，解釋上第八條之正當程序或第二十二條  

之概括條款都有可能是一事不再理原則在我國憲法的落腳處  

所 。

4 、據 此 ，一事不再理原則雖未見於《憲法》之 明 文 ，但係我國《憲 

法》之 基 本 價 值 ，當 無 疑 義 。

(二 ）系爭規定顯然違反重複評價禁止，與憲法上「一事不二罰原則」 

有 悖 ：

1 、 如 前 「參 、三 、」所 述 ，系爭規定以補償請求之受害人具有可 

歸 責 事 由 ，而限制其僅能適用較劣等之補償標準，無異於刑事 

補 償 程 序 ，再次審酌受害人之犯罪事實，而未能尊重刑事確定 

判決經嚴格證明法則任受害人無罪之事實。

2 、 一 日 3⑻ 0 元 之 補 償 ，乃對人身自由侵害補償之最低標準。次 

就被羈押之被告而言，倘最後受有罪判決，則 得 依 《刑 法 》第 

3 7 - 2條 第 1 項規定享有以羈押一曰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曰 

之 利 益 。反 之 ，系爭規定卻使受害人於受人身自由之拘束後， 

再 度 檢 視 其 嫌 疑 ，並使其補償金酌減至最低額（3 0 0 0 元 ）以 

下 之 不利益，侵害其人身自由應獲適當補償之權，是實質上仍 

受有拘束人身自由、殘 餘 之 「刑 罰 」效 果 。

3 、 如此一來，將使刑事補償程序及其不利結果繼讀干預受害人之 

生活，致受害人必須面對國家權力重複評價其已獲無罪判決之

「犯罪行為」。本案原因案件受害人因之所受之實際惡害，業 

如 前 述 。釋 字 第 6 7 0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第1 1 頁 

中 ，對於刑事補償程序開啟重複評價程序對人民造成之痛苦， 

有 清 楚 的 描 述 ：

冤賠程序中，只要賠償與否的要件涉及聲請人之行為有無導致 

犯罪嫌疑的認定，必然驅使冤賠審理的法庭活動，須重新挖掘 

檢視被告自犯行遭到指控的前後時空、歷經刑事偵查程序，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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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刑事審判期間一切所做所為、所言所行，從國家眼中看去， 

把 他 （她 ）當作罪犯一般地懷疑、追 訴 ，有無基礎？從而給予 

罪犯一般的待遇（羈押）是否正當？在刑事追訴程序中，追查 

的是被告犯罪嫌疑的真假虚實；至於冤獄賠償程序，雖然已不 

再追究被告的刑責，但此時法官係從被告已經獲判無罪的刑事 

卷 證 中 ，繼續默默責問被告：是否做過那些使他陷入法網的事

情 ，又是為了什麼理由要啟人疑竇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4 、綜上，系爭規定使刑事補償之請求人於刑事訴訟程序獲判無罪 

之後，仍然必須受到再次評價，無異於再次面對刑事訴追程序， 

並基於其評價結果侵害其請求刑事補償之權利，已違反一事不 

二 罰 原 則 ，應宣告違憲。

六 、系爭規定之「社會一般通念」、「可歸責事由」用 語 ，其涵蓋過廣 

與不明確，致使受規範者無法預見何種行為將造成補償金之減少， 

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，應 宣 告 違 憲 ：

(一 ）釋 憲 實 務 認 為 「法律明確性原則」須 以 「受規範者得以預見」 

為 重 要 内涵：

1 、 基於人民基本權之保障及法治國原則，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， 

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，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 

為之法律效果，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，並使執法之準據  

明 確 ，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。是就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念， 

其意義依法條文義、立法目的及法體系整體關聯性，須為一般 

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，並可經由司法赛查加以確認，始與 

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（司法院釋字第4 3 2 號 、第 5 2 1 號 、第 

5 9 4 號 、第 6 1 7 號 、第 6 2 3 號 、第 6 3 6 號 、第 6 9 0 號 及 第 777 

號解釋參照）。

2 、 司法院釋字第6 9 0 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不同意見書第3 頁認 

為 ，須 以 「受規範者」能 夠 依 據 「曰常生活」及 「語言經驗」

第 1 9 頁 ，共 2 7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為理解作為標準：

系爭規定構成要件屬於列舉規定模式，縱使如多數意見的認 

知 ，屬於例示規定的模式，也應該是以典型的情形例示，其他 

必 要 處 置 ，則為非典型但顔似的情形，這才是人民依據日常生  

活及語言經驗，能夠理解的法條文義建構邏輯。...對於一般人  

民 而 言 ，「留 驗 、檢 查 ，或 施 行 預 防 接 種 i 的 内 容 與 意 義 ，絕 

對不可能等同於人身自由長期遭到剝耷，司法者也不可能循著  

人民的生活與語言經驗，將 「留 驗 、檢 査 ，或施行預防接種」 

理解成一種隔離處分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3 、 又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0 2 號解釋李震山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第 

1 頁 指 出 ，以 「無法定義」及 具 有 「倫理道德内涵」為構成要

件 ，應採取較嚴格之標準審查明確性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教 師 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第 6 款規定 ...系爭規定是以「行為不檢 

有損師道」之 所 謂 「不確定法律概念」，作 為 「終身不得聘任 

為教師」法律效果的構成要件，對人民職業選擇自由採最嚴厲 

的終身剝奪效果，竟以既無法定義、又具一定倫理道德内涵、 

且待償 值 補 充 之 概 念 ，為其構成要件 (W ertausfiillim gsbedii 

rftige Tatbestandsm erkm ale) ，在前述巨大反差情形下’針 

對該抽象要件内涵之明確性進行違憲審查時，自應採取較嚴格  

審 慎 的 標 準 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4 、 司法 院 釋 字 第 6 3 6 號 解 釋 林 子 儀 、許宗力大法官部分協同意 

見 書 第 2 、1 0 頁 ，亦 認 為 使 用 「道德評價用語」，易流於個人 

主觀評價認定，受規範者難以預見其行為受法律規範，不符法 

律 明 確 性 原 則 ：

法律屬抽象性之普遍規範，其内容本難要求充分具體明確，然 

基於法治原則，凡影響人民權益，尤其是限制人民權利之法律， 

其規定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，以確保法律具有預先告知之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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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，使人民對其行為是否受法律規範有預見可能性，國家機關 

依法行政或依法審判，亦能因此有較明確之準繩，不致因法律  

規定不明確，而有執法恣意或不公之危險。...至就同條例第二

條第三款規定之欺壓善良、第五款規定之品行惡劣、遊蕩無賴 

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而言，一般人民依其文字語言習慣或 

曰常活經驗，對上開規定用語為合理之解釋，似能理解上開規 

定所欲規範之行為態樣，惟由於該等規定使用道德評檟用語， 

而對於其所欲涵攝之行為類型，即流於個人主觀評償認定，不 

易有客觀之共識，致受規範之一般人民無法清楚認識該款規定  

適用之界限何在，而難預見其行為是否受該等規定所規範，故 

上開欺壓善良及品行惡劣、遊蕩無賴之規定，與法律明確性原

則有所不符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二 ）系爭規定以「社會一般通念」、「可歸責事由」為降低補償金額 

之 事 由 ，致使受規範者無法預見何種行為將造成補償金之減少， 

違 反 「法律明確性原則」：

1 、系爭規定以「可歸責事由」為降低補償金額之事由，所前所述， 

依現行司法實務包括 受害人之行為涉嫌實體事由及程序事由  

兩 種 態 樣 。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7 7 7 號解釋理由書之脈絡，里  

知一般受規範者依墟字面文義，至多只能意識其行為若有妨  

礙 、誤導福查或審判之「程序事由丨，將可能為系爭規定之「可 

歸 責 事 由 ！所 涵 蓋 。然對於涉嫌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「實體事 

由 ！，則 遠 超 出 「可 歸 責 事 由 i 可能語意所及之範圍，尚非一 

般受規範者所得事前理解或預見行為後果。蓋何種行為將導  

致 「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丨，一般不諳法律之受規範者恐難以依  

其文字語言習慣或日當生活經驗為合理之理解，更無法清楚  

預見其所欲定義之行為類型、適 用 界 限 ，容易流於個人主概評  

價 認 定 ，不易有客觀公認之共識及標準，致使受規範者根本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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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預見何種行為將造成補償金額的減少，而違反法律明確性原 

則 。

2 、系爭規定形式上完全沒有任何例示，直接逕以「社會一般通念」、 

「可歸責事由」此一幾乎無法預見法律涵攝範圍之用語作為降 

低補償金額之要件，依其文義及法體系整體關聯性，一般受規 

範者無法理解及預見此種抽象概念可能涉及之具體行為態樣， 

且 「社會一般通念」此 種 過 度 「泛道德化 j 之 規 範 ，極易產生 

包山包海之效果，而無法提供一個可供「預測性」之判斷標準。 

蓋任何事物皆可以輕易透過「社會一般通念」為 解 釋 ，受規範 

者自始無法預測及衡量自己將來之何種行為可能須承擔補償 

金 降 低 之 風 險 ，違 反 「法律明確性原則」。

(三 ）綜 上 所 述 ，系爭規定之適用已超出受規範者能「合理預見」之 

範 圍 ，無法提供一個可供「事前預測」行為後果之明確規範， 

致 使 受 規 範 者 「遲 至 」最終司法救濟階段，始 能 「確 知 」其行 

為造成補償金之減少。如此充滿高度不確定及具有模糊解釋空 

間之法律規範，顯欠缺法安定性，而極易淪為個人主觀評價、

司法實務恣意解釋一途，有 失 公 允 ，顯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。

七 、系爭規定未能通過 < 憲法》第 7 條平等原則及第 2 3 條比例原則  

之 檢 驗 ，應 予 違 憲 之 宣 告 ：

( 一 ） 就系爭規定因違反無罪推定原則、一事不二罰原則、法律明確  

性 原 則 ，而應予違憲之宣告，已如前述。縱未能逕獲違憲之結  

論 ，系爭規定亦無從通過《憲法》第 7 條 平 等 原 則 、第 2 3 條  

比例原則之檢驗，合 先 敘 明 。

( 二 ）  系爭規定應受「嚴格審査基準」之 檢 驗 ，檢視系爭規定之立法  

目的是否合乎重大公益，分類標準與規範目的間有無緊密關聯:

1 、 《憲法》第 7 條平等原則係追求實質平等之保障，違 反 「恣意 

禁止」即屬違反平等原則。釋 字 第 4 8 5 號 解 釋 以 降 ，便以恣意 

禁止原則為基礎，認立法者倘為差別待遇決定，需本於憲法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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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 體 系 ，提出合乎事理之依據，而判斷個別法規範是否符合平  

等 原 則 ，則 须 摩 査 「分類輿規範目的間之關聯性！。

2 、 系爭規定以「可歸貴 事 由 ！、「依社會一般通念，認為依第六條  

之福準支付捕償金顯然過高 I作為分類標準，將請求補償之受

害人可獲補償金額之範圍截然二分，其中較劣等者（具可歸責 

事由之受害人）之每日折算金額上限，尚較無可歸贵事由類型  

之每日折算金额下限為低，如此是否合於其規範目的設定之 

「補償合理性」，即非無疑。

3 、 再 依 前 述 ，系爭規定亦應受「嚴格審查基準」之 檢 驗 ：

(1) 依 前 「參 、二 、」所 述 ，受刑事補償之權利係受《憲法》第 

8 條 所 保 障 ，而系爭規定乃是對人身自由實現或回復的重大  

限 制 ，故應採取嚴格審査福準。

(2) 次 依 前 「參 、三 、」及 「參 、五 、」所 述 ，系爭規定乃是對 

於無罪推定原則及一事不二罰原則之重大違反而違憲，縱將 

其視為限制上開原則之手段，應採取嚴格本査標準。

(3) 再 依 前 「參 、六 、」所 述 ，系爭規定之構成要件以易流於個  

人主觀的倫理道德為内容，並以類似有罪評償之捕償金酌減  

為 法 律 效 果 ，應採取嚴格審査標準。

(4) 末 依 前 「參 、三 、」所 述 ，適用系爭規定將造成社會大眾對 

受害人產生罪有應得之負面印象，影響受害人受憲法保陳之  

—般人格權及隱私權甚鉅，按歷來憲法解釋之體系正義，亦 

應採嚴格審查基準。

(三 ）系爭規定之目的不具正當性：

1 、系爭規定立法理由謂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為避免補償失當或浮濫，補償金额之決定應符合正義及合理之  

原 則 。如認受害人對於損失之發生或擴大有可歸眚事由者，就 

其個案情節，依社會一般通念，認為依第六條各項之標準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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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償金顯然過高者，自應允補偾決定機 M得於較低額之範圍内  

酌定補償金额，避免補償失當或浮濫，乃就第六條第一款至第

六款各項之補償標準，酌 予 減 低 ，增 列 為 第 一 項 。____________

由上可知，系爭規定乃為維護補償之合理性，針澍受害人與有  

過 失 之 情 形 ，予以酌定較低之補償金額，避 免 失 當或浮濫。

2 、惟 查 ，司法院釋字第 6 7 0 號解釋係以特別犧牲作為刑事補償 

法之理論根據，少數大法官意見書以及有力學說則認為應採取 

危險責任理論。然無論是特別犧牲理論或危險責任理論，均無 

法 導 出 以 「與有過失」作為系爭規定目的之正當基礎：

(1) 以特別犧牲理論 而 言 ，該理論於我國之發展係起於國家合法 

之 徵 收 行 為 ，故以國家之合法行為作為前提，既然是合法行 

為 ，自無討論國家有無故意、過 失 之 必 要 。事 實 上 ，徵收係 

國家基於公益有目的性地侵害人民之財產權，當然具有故意， 

而在國家有目的性地合法侵害人民權利之情形下，殊難想像  

人民對於國家有目的性之侵害一事有何與有過失之行為；同 

理 ，國家掌握刑事訴訟程序之發動權，人民毫無置喙之餘地， 

且刑事補償法並不責問國家有無故意過失，又如何能問責於  

人 民 。

(2) 再就危險責任理論論之，國家係基於其所創設之危險領域負 

起最終危險實現之結果，並非自始即有目的性地侵害人民之 

人 身 自 由 ，毋寧是刑事訴訟制度出錯之結果，故有力說認為 

危險責任理論較符合刑事補償法之法理。危險責任理論認為， 

既然危險係由國家所創設，除非人民係自願地進入該危險領  

域而受到侵害，因此必須自負其責外，對於兔險實現之結果， 

理應由國家負起結果責任或無過失責任，而不應再由人民承  

擔與有過失之責任。此 外 ，由於此種損失補償責任並非就損 

害全部填補，而僅是定額補償，若再以與有過失為由酌減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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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即非全額補償之補償金，對人民更為不利。

(3)綜上說明，民法上一般侵權行為係以過失責任為原則，以「與 

有過失丨衡平雙方之責任固有其正當性。然而，（刑事補償法》 

係採不問合法或違法，亦不間有無故意過失之結果贵任或無  

過 失 責 任 ，輿一般侵權行為責任終究有別，且國家作為刑事  

訴訟程序之決斷者與發動者，自應就刑事訴訟程序犯錯之結 

果 負 責 ，不應再以人民有過失為由推卸責任，故 以 「與有過 

失」作為系爭規定目的欠缺值得保護之公共利益，實不具有 

目的正當性。

( 四 ）縱認系爭規定具最低之目的正當性，其分類標準、手段與目的 

間欠缺緊密關聯：

1 、 系爭規定違反適當性原則：

以避免機關選擇性執法而言，系爭規 定 以 「社會一般通念」、 

「可歸責事由」來降低補償金額之手段，因無法避免司法實務 

之 恣 意 解 釋 ，使目的未能達成。如 前 「參 、三 、」所 述 ，系爭 

規 定 之 「可歸責事由」實務上同時包括「實體事由」及 「程序 

事由」，乃 至 於 「自白」等 態 樣 ，容易形成恣意解釋之空間。 

司法實務將前述之態樣逕行認定屬「可歸責事由」以降低人民 

請求補償金之金額，顯與補償金係用以彌補人身自由侵害之目 

的相 違 ，更夾雜考量與《刑事補償法》第 7 條 第 1 項各款事由 

完全無關之因素，違反適當性原則。

2 、 系爭規定違反必要性原則：

(1)系爭規定之「可歸責事由」涵蓋範圍過廣，不僅無法排除實 

體 事 由 ，且對於程序事由亦未能加以限定，使刑事被告當然 

受保障之防禦權行使行為，成為事後酌減補償之事由，人民 

因而無法預見其行為之結果並為適當之訴訟防禦，顯非對人 

民權益侵害最小之手段，違反必要性原則。

⑵ 退 萬 步 言 之 ，縱算以最廣義、抽象之「避免補償失當或浮濫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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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為 規 範 目 的 ，系爭規定所採取之手段亦即其補償標準，仍 

過度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。質 言 之 ，即便立法者想要保留個 

案中針對某一類型之受害人，例如具有可歸責事由者，支付 

較一般正常情形更低之補償金額之可能性，則透過明文規定 

「下限」即 可 ，實無須將此種情形之補償金額「上限」亦隨 

之 下 修 ，甚至到達尚低於一般正常情形之下限的程度，如此 

一 來 ，不 僅 已 逸 脫 所 謂 「避免補償失當或浮濫」之 目 的 ，且 

因兩種類型之截然劃分，將一者之頭頂置於另一者腳底之下， 

更強化社會一般大眾對於適用較劣等標準者之負面評價，影 

響受害人之隱私權甚鉅，自難謂手段與目的間具緊密關聯。

3 、系爭規定違背衡平性原則

系爭規定雖為避免補償失當或浮濫，但其係以犧牲或減損刑事 

被告受無罪推定原則保護之程度為代價；且使其行使防禦權時 

無從遇見正當權利之行使將淪為酌減補償金之原因；並於或無 

罪判決後再次經歷受補償決定機關認定屬「罪有應得」之危險， 

而使受害人之一般人格權及隱私權在受減損，顯未符合衡平性 

原 則 。

(五 ）綜 上 ，無論就目的正當性、手段之適當性、手段之必要性及手 

段 之 衡 平 性 觀 之 ，系爭規定皆未能通過《蕙法》第 2 3 條比例 

原 則 之 檢 驗 ，並 同 時 違 反 《憲法》第 7 條 之 平 等 原 則 ，已構成 

恣意之差別待遇，應 予 違 憲之宣告。

肆 、結論

综 上 所 述 ，系爭規定限制（憲法》第 8 條 及 第 2 4 條保障之人民受  

刑事補償之重要基本權利，使補償決定機關於判決確定後，得再次  

審酌無 罪 受 害 人 之 殘 餘 犯 嫌 ，並據以作為適用較劣等補償標準之  

理 由 ，實際上對已獲無罪判決之受害人，造成相當於有罪判決之二  

次 傷 害 ，不僅違反無罪推定原則、一行為不二罰原則、法律明確性  

原 則 等 憲 法 原 則 ，且 已 牴 觸 （憲法》第 2 2 條保障人格權之意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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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無法通過《憲法》第 7 條平等原則及第2 3 條比例原則之審查。 

祈 請 鈞 庭 赛 核 ，宣告系爭規定違憲，以維憲政秩序，保障人民基  

本 權 利 。

此 致

憲 法 法 庭 公 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6 月 3 0  曰 

| 證 據 清 單 ：

I 聲證1 :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1 0 2 年度台覆字第5 9 號覆審決定書。
i

| 聲證2 :臺灣高等法院 1 0 0 年 矚 再 更 （三 ）字 第 1 號刑事判決。

聲證3 :臺灣高等法院 1 0 1 年度刑補字第3 6 號刑事補償決定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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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 法 法 庭 公 赛  Y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j  月 么 ^ 日

具 狀 人 ：蘇建和 

莊林勳 

劉秉郎

代 理 人 ：尤伯祥律師 

李易撰律師 

周宇修律師 

羅婉婷律師 

呂政譴律師 

鄭育庭律師 

蘇孝倫律師 

張凱婷律師 

李明洳律師


